
“打包修法”应成为人大立法工作的常态

(选送单位: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

　　一、问题提出

概览我国、我省现行法律法规,个别条款不适应社会发展现实

实际以及不同法律、法规之间“打架”的情况多有存在,试举例如

下:因新冠疫情而备受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制建设方面,

就存在因法律间不一致而会引发的法律适用混乱.根据«突发事

件应对法»的相关规定,其确立的是自下而上的应急事权模式,明

确地方政府是预防发生、首先应对、防止扩散的第一责任人,赋予

其统一实施应急处置的权力,“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县级人民

政府应当立即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组织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

工作,并立即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上报”.而

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其采取的则是自上而下的管理

事权模式,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发出的传染病预警

后,应当按照传染病预防、控制预案,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

仅授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在传染病已经暴发、流行时,确有必

要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后,才能采取限制或者停止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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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工、停业、停课等紧急措施.«传染病防治法»«突发事件应对法»

存在的冲突和分歧容易导致权责不明、责任主体相互推诿、实际操

作混乱等问题,需要理顺«传染病防治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

衔接适用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是因法律法规规定与现实脱节产生的.法律法

规的内容受限于制定之时的社会环境和立法者的认知,社会在发

展,有些条文内容已经不能满足当前的立法需求了.２０１９年,１３

岁少年杀死１０岁女孩极端案件再次让刑事责任年龄成为焦点话

题.现行刑法规定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已满

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只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八种严

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本意是对一些

年龄低、社会认知差、行为把控能力弱的渉罪未成年人给予一定程

度保护,尽可能降低刑事惩罚对其成长的影响.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未成年人的生理发育趋于早熟,思想观念也日渐复杂,当下

未成年人的认知和控辩能力已经和１９９７年刑法制定时有很大差

距了,据初步测算,青少年的发育比２０年前,至少提前了２年至３

年,普遍来讲控辩能力都在大幅提高.仅仅是因为犯罪人的年龄

不满１４就可以免于追究刑事责任,这是让受害者难以接受的,也

是社会、民众所无法容忍的,更是背离刑法的初衷的.降低刑事责

任年龄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扩大刑法的震慑力,不再纵容未成年

人在“安全”年龄的范围肆意违法,维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环境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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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哪种情形,好的做法是:法律法规一旦不适应社会发展就

需要及时进行修改,否则,不仅不利于社会进步,更可能成为社会

前进的阻力.

出现上述困境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成文法的滞后性.

成文法具有稳定性,这也使得成文法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僵化性,

在快速变动的社会面前的反应缺乏敏锐性,“法律自制定公布之时

起,即逐渐与时代脱节”,不能及时跟随社会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制定、实施,也就有

越来越多的法律法规进入待修改的行列.二是社会发展变化快.

尽管我国仅用了４０年时间就构建了法律体系框架,但我国经济、

政治生活在全面深化改革与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带动下,发生着

剧烈的变化;经济与生活在现代技术的推动下,变革周期日益缩

短;同时,我国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逐步进入深水区,新问题层

出不穷.既有法律规范很难对处于快速变化中的社会实践长时间

提供有效调整,需要反复修改.三是立法质量有待继续提高.部

分法律法规存在质量不高的现象,比如,“立法空洞”问题比较严

重,有些领域虽然已出台法律,但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原则、概

括、模糊,可操作性不强;法律之间,甚至同一法律的不同规定之

间,都存在规定不统一,实践中“各依各法”“依法打架”现象严重;

前瞻性差,由于立法时对立法需求的分析与预判不足,导致立法内

容过于短视,立法的服务周期过短,等等,都需要修改完善.四是

立法力量不足.各级立法机关一直在增强自身能力建设,然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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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续快速发展变化的社会环境,面对旺盛的立法需求,专职立法

人员数量仍不足,不能满足繁重的立法工作的需求.五是追求“大

而全”的形式美.现有立法模式多追求“大而全”的形式美,要保证

框架完整、内容全面、逻辑严密,即使是问题相对集中的法律修改

工作,也往往要从头到尾,逐条逐句讨论.研究讨论的内容多,需

要协调的主体也多,争议点就会比较多,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工作

量大,节奏缓慢,导致立法周期偏长.

二、传统立法工作模式下修法不及时问题无法破解

吉林省作为农业大省,涉农立法工作在全省立法工作中一直

占有重要地位.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３１日,省本级现行有效的涉农

法规共有３９部,占省本级现行有效法规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

３９部法规中,实施时间最长的是１９８６年７月通过的«吉林省森林

管理条例»,最短的是２０２０年７月通过的«吉林省林木种子条例».

时间跨度为３４年,平均每年都有一部以上新的涉农法规获得通

过.从这３９部法规通过的年代来看,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通过的有３

部,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间通过的的有１７部,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间有１４部,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近五年)以来有５部(见表２－１).

表２－１:按通过时间段划分的涉农法规情况表

时间段 １９８０－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通过数量 ３ １７ １４ ５

　　按照新立法规５年左右就需要修改一次的周期,３９部涉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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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中,除去２０１６年以后新立的５部,其余３４部涉农法规中,有６

部自通过之日起就未修改过,占比达１７６％,其中«吉林省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承包合同条例»自１９９２年５月通过到现在的２８年间

从未修改过(见表２－２);２８部修改过的涉农法规共修改６４次,其

中,修改７次的有１部(«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修改６次的

有２部(«吉林省渔业管理条例»«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修改过

４次的有３部,修改过３次的有３部,修改过２次的有５部,修改过

１次的有１４部(见表２－３).

表２－２:６部未修改过涉农法规情况表

条例名称

农 村 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承
包 合 同
条例

供 销 合
作 社 条
例

农 业 综
合 开 发
条例

农 村 土
地 承 包
经 营 管
理条例

水 能 资
源 开 发
利 用 条
例

人 参 产
业条例

通过时间 １９９２５ １９９６９ ２００１５ ２００５１ ２００８９ ２０１５３

距今时间 ２８年 ２４年 １９年 １５年 １２年 ５年

表２－３:３４部涉农法规修改次数及占比表

修改次数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１ ０

条例数 １ ２ ０ ３ ３ ５ １４ ６

占比 ３％ ６％ ０ ９％ ９％ １４３％４１１％１７６％

　　１４部修改过１次的涉农法规中,在通过后５年内进行了修改

的有３部,６－１０年内修改的有６部,１１－１５年内修改的１部,１６

－２０年内修改的３部,超过２０年才修改的有１部(１９９７年５月通

过的«吉林省绿化条例»,时间跨度为２２年).此外,１９８７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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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的«吉林省草原管理条例»在１９９７年９月修改后至今的２３年

间再未修改过,«吉林省土地监察条例»在２００２年５月修改后至今

１８年也未修改过(见表２－４).

表２－４:１４部修改过一次的涉农法规时间间隔情况表

修改时
间段 条例名称 通过时

间
修改时
间

通过与修
改的时间
间隔

修改后到
现在的时
间间隔

通过后
５年内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２０１３．７ ２０１７．１２ ４年 ３年
水文条例 ２０１５．７ ２０１９．５ ４年 １年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７．１２ ２年 ３年

通过后
６－１０
年内

草原管理条例 １９８７．２ １９９７．９ １０年 ２３年
土地监察条例 １９９６．１１ ２００２．５ ６年 １８年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建设管理条例 ２００２．５ ２０１１．７ ９年 ９年

耕地质量保护条例 ２０１０．３ ２０１９．５ ９年 １年
节约用水条例 ２０１０．９ ２０２０．７ １０年 ０年
林地保护条例 ２０１２．３ ２０１９．５ ７年 １年

通过后
１１－１５
年内

气象条例 ２００４．１１ ２０１７．１２ １３年 ３年

通过后
１６－２０
年内

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技术推广
法»办法

１９９７．３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年 ３年

防汛条例 １９９７．７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年 ３年
集体林业管理条例 ２０００．９ ２０１９．５ １９年 １年

通过后
超过２０
年

绿化条例 １９９７．５ ２０１９．５ ２２年 １年

　　在修改２次及２次以上的１４部涉农法规中,通过与第一次修

改之间或历次修改之间也存在较长的时间间隔.如修改次数最多

的«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第四次修改(２００６年１２月)与第

五次修改(２０１７年３月)的间隔时间为１１年,修改过６次的«吉林

省渔业管理条例»和«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历次修改中最长的时

间间隔分别为１２年和１５年,修改过２次的«吉林省农村审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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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第一次修改和第二次修改的时间间隔达２２年,而修改过３次

的«吉林省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积累资金管理条例»最后一次修改的

时间距今已有１６年.(见表２－５)

表２－５:修改２次及以上的１４部涉农法规最长时间间隔表

修改次数 条例名称 通过时间 历次修改时间 最长时间
间隔

７ 农业机械管理条例１９９７．１２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１．０９
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０６．１２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１年

６
渔业管理条例 １９８９．０１

１９９７．１１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４．０６　２００５．０９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２年

土地管理条例 １９９４．０１
１９９７．０９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２．０８　２００５．０６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２年

４

森林管理条例 １９８６．０７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１７．１２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５年

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水法»办法
１９９３．０７ １９９７．１１　２０００．０５

２００７．０３　２０１９．０５ １２年

地方水电管理条例１９９４．０９ ２００１．０９　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１０．１１　２０１４．０５ ８年

３

农业集体经济
组织积累资金

管理条例
１９９１．０７ １９９７．１１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４．０６ １６年

河道管理条例 １９９２．１１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１７．０９ １６年

农村水利管理条例１９９５．１０ ２００２．１１　２００４．０６
２０１４．０７ １０年

２

农民负担管理条例１９９２．０７ ２００４．０６　２０１２．０５ １２年

农村审计条例 １９９３．１１ １９９７．０９　２０１９．０８ ２２年

森林防火条例 １９９５．０４ １９９７．１１　２０１７．０３ ２０年

农村集体
资产管理条例 １９９５．０４ ２００１．０１　２００１．１１ １９年

畜禽屠宰
管理条例 ２００６．０８ ２０１５．１１　２０１７．０６ 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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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数据及情况分析可以看出,涉农法规得不到及时修改

的问题十分突出.当前,传统立法模式以新立和修订为主,如五年

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中,新立和修订的立法项目都名列其中,

不仅规定了完成时限,还将具体工作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对于仅

需要对个别条款及文字作出修改的法规,重视程度和工作安排都

不够.可以说,在传统立法工作模式下,修法不及时的问题未能得

到很好的解决.

三、吉林省涉农法规打包修改情况

修法不及时不仅影响着法的一致性,不利于党的决策部署落

地生根,而且长时间得不到修改的法还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

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严重影响了法的作用的发挥.为了破解修

法不及时的问题,吉林省人大农委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特别是关于立法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的

要求,结合工作实际,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分别于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

年对部分涉农法规进行了“打包”修改,就破解修法不及时的问题

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一)２０１７年涉农法规“打包”修改情况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根据省人大常委会法规清理工作部署,省人大

农委启动了对３６部涉农法规(«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吉林省畜

禽屠宰管理条例»已经开展了修订并提请一审,«吉林省农作物种

子管理条例»修订已列入２０１７年立法计划完成项目,１部决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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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入本次清理)的清理工作.根据各法规实施主管部门提出的初

步清理意见,结合工作实际,吉林省人大农委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向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提交了«关于修改和废止‹吉林

省森林管理条例›等９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其中

废止１部,修改８部.８部法规的具体修改情况是:法规中所引用

的法律、法规名称或条款不对应,主要涉及«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

«吉林省河道管理条例»«吉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

广法›办法»«吉林省防汛条例»;法规规定的行政许可已被取消或

变更,主要涉及«吉林省气象条例»«吉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法

规规定的个别调整对象或规范事项已经消失,主要涉及«吉林省森

林管理条例»«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法规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

或有关政策规定明显不一致,主要涉及«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吉

林省气象条例»«吉林省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吉

林省土地管理条例»;法规之间对同一事项规定不相衔接,如«吉林

省森林管理条例»中关于森林防火期的规定,与２０１７年３月开始

实施的«吉林省森林防火条例»不一致,因此对«吉林省森林管理条

例»中防火期的规定作出修改.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

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日通过了这个决定.

(二)２０１９年涉农法规“打包”修改情况

在２０１８年开展涉农地方性法规清理工作的基础上,省人大农

委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向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提交了«关于

修改‹吉林省水文条例›等１０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的议
—９—



案.这１０部法规主要修改情况为:根据中央和省委政策调整,对

«吉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关于耕地开垦费收取标标准提出

了修改意见;依据上位法的制定修改和生态环保地方性法规清理

要求,对«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七项、第三十八条

和«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四十六条提出了

修改意见;依据国务院取消行政许可和下放管理权限的有关决定,

对«吉林省水文条例»等７部地方性法规中涉及取消的８项行政许

可和１项下放管理权限的１５个条款提出了删除４条２款２项、修

改４条４款２项的具体意见;根据工作实际,删除了«吉林省森林

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并增加两款内容作为该条第二款、第

三款,删除了«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按照“谁审批谁

监管”原则,对«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作出了修改.此外,按

照我省机构改革后法规实施部门名称变化情况,对在«吉林省土地

管理条例»«吉林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吉林省绿化条例»«吉林省

林地保护条例»«吉林省集体林业管理条例»«吉林省森林管理条

例»«吉林省耕地质量保护条例»中涉及到的作出了修改.２０１９年

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这个决定.

总结两次“打包修法”工作实际,得到以下体会和收获:一是维

护了法制统一.主要解决了法规中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明显不适

应、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以及法规规定之间明显不协调的“硬伤”,

更好地发挥了地方性法规在我省农业农村改革发展中的规范、引

导和保障作用.二是能较好解决法规的“实效性”问题.如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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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打包”修改中,依据２０１７年４月１日实施的«吉林省森林

防火条例»,对«吉林省森林管理条例»中防火期的规定作出了修

改.２０１９年３月的“打包”修改中,依据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对«吉林省耕地质量保

护条例»第十八条第七项的表述和第三十六条承担管理职责的行

政主管部门作出了修改.

四、建议

法律制度的建立、健全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世移时移,变

法宜矣.考量一个社会的法制是否健全要看两方面,一是看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立法的效率是否跟上;二是那些与社会的发展状

况日益显得格格不入的法律是否能得到及时的废止或修改.在现

有立法模式下,在长长的待修改清单里,许多社会问题往往在蔚然

严重,引发严重社会后果,在全国范围内成为普遍问题后才会引发

关注,开始研究修改.在此之前的较长时间内,法律法规之间的不

一致,容易造成法律适用环节的混乱,影响相关工作效果和人民群

众生活;有些法规实施的时间已经很长,与当下形势和要求已极不

适应,不及时废止或修改,将影响法律在执行过程中的效力,甚至

禁锢社会发展.这样的立法模式对于高效修改法律的需求是种制

约,这样的工作效率将严重影响我国法治建设进程.

采取“打包”方式对法律法规集中进行修改,可以大幅提高工

作效率,也能够比较好地保持相关法律之间的一致性,来解决目前

我们立法和修法步伐不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客观存在不一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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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不衔接、不协调的问题.建议从国家到地方,只要发现某部

法规的某个条款不适用了,立即进行修改.虽然不能一次性实现

尽善尽美,但可以把当下法律法规中明显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法律规定前后不尽一致或者衔接不够具体等问题快速解决掉,

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统一和谐,提升法律、法

规效用.

总之,“打包修法”应该成为各立法机关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应

成为人大立法工作常态.

课题组负责人:车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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